
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文件
师教综合〔2024〕105 号

关于 2024 年研究生学术创新奖申报工作的
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奖暂行办法》（师

教培养[2021]75号）的规定，现启动2024年研究生学术创新

奖申报工作，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我校各种培养类型的研究生，包括在读和已经毕业不超

过两年的研究生，不包括在职攻读研究生的本校教职工。

二、申报条件

符合《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奖暂行办法》（附

件 1）的规定，且在 2023 年 7 月 1 日—2024 年 6 月 30 日期

间取得优秀成果。

三、工作程序

1．请尚未制定本单位评选细则的培养单位根据《北京



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奖暂行办法》（附件1），制定评选

细则。

2．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奖暂行办法》，

结合近三年研究生产出高级别学术成果的情况，测算分院系

奖励额度，经教务长办公会审议确定2024年研究生学术创新

奖分院系奖励金额和特等奖推荐名额，详见附件2。

3.请相关培养单位根据奖励额度（附件2），自主设置一

等奖、二等奖获奖人各自的数量，组织学生填写《研究生学

术创新奖申报表》（附件3）和《代表性成果备案表》（附件4）

进行申报。

4．本单位组建评审组，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获奖人，

在单位内公示5日无异议后，经院（系）党政联席会审议通

过，于1月13日前将获奖人名单（签字盖章纸质版）及获评

一二等奖学生的《代表性成果备案表》汇总版（电子版）报

教务部备案。

5．各单位在一等奖获奖人中，按限额推荐学生参评“研

究生学术创新特等奖”，在单位内公示无异议后，于1月13

日前将《研究生学术创新奖申报表》（附件3，签字盖章纸版

和电子版）报教务部，并附电子版支撑材料。

6．教务部聘请专家组成“研究生学术创新特等奖评审

组”，评审出不超过50个拟获奖人，在教务部网站公示5日。

7．公示期满无异议者，或虽有异议但经复核无问题的

名单，报教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后正式公布，成为当年度

“研究生学术创新特等奖”获得者。经推荐未获评特等奖者，



仍为当年度一等奖获奖人。

四、其他事项

1．不在申报对象范围内的学生请勿申报。

2．不在奖励时限内的成果请勿填入此次的申报材料。

3．在同一个学段内（攻读硕士或博士期间），每名研究

生只能获得一次特等奖。

4．学校发放的中国银行卡已销户的毕业研究生请在申

报时提供可用的银行卡信息。

联系人：董老师 58804641，dongjin@bnu.edu.cn

附件：

1.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奖暂行办法（师教培养

[2021]75 号）

2.2024 年研究生学术创新奖分院系奖励金额和特等奖

推荐名额分配表

3.研究生学术创新奖申报表

4.代表性成果备案表

教务部

2024 年 12 月 13 日


